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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 合 调 解 申 请 表
申请人

名称：

身份证件号/注册号：

地址：

代理人：

联系方式：

被申请人

名称：

身份证件号/注册号：

地址：

代理人：

联系方式：

申请事由

1、

2、

签名/盖章

申请人

日期

被申请人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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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调解

1、各方同意诚实信用地以调解方式解决他们在 方面的争议。

联合调解员和各方当事人应遵守本协议的规定和《国际商事知识产权联合调解规

则》（以下简称“《联合调解规则》”）。

2、各方应向联合调解员提供所有必要的信息以使其有效并高效地管理调解程序。

第二条

授权

3、各方特此确认，其在调解程序中的代表具有参与谈判、批准谈判结果以及达

成具有约束力的和解协议的完整授权。

第三条

联合调解员

4、当事人自由选择联合调解员。各方承认联合调解员是公正且中立的，其职能

是管理调解程序并协助当事人达成自愿且各方满意的和解协议。

5、双方理解，联合调解员应遵守本协议所附的联合调解员声明中给出的所有职

责、义务和承诺。

第四条

保密

6、当事人及其代理人应当对调解过程中交换的任何文件和获得的与调解程序有

关的信息保密。

7、当事人及其代理人应签署作为本协议组成部分的保密声明，该声明具有同等

法律效力。

第五条

和解协议

8、经调解程序达成的和解条款在形成书面文件并由各方或各方代表签署前不具

有法律约束力。

第六条

调解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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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调解费用应根据联合调解员所在的调解机构的规则进行收费。

第七条

其他救济

10、双方理解调解是独立于双方可能有权进行的民事或行政诉讼的程序。鉴于此，

调解过程中双方应关注并遵守涉及诉讼程序的其他相关规定。

第八条

其他规定

11、本协议由各方当事人各持一份，欧盟知识产权局上诉委员会和上海经贸商事

调解中心各持一份，每份协议均应视为原件。

12、本协议应本着协议的订立精神及宗旨进行解释。

13、双方同意，如本协议的任何条款无效、失效或不可执行，本协议的其他条款

应继续有效。该种情况下，本协议的无效、失效或不可执行的条款应进行修改或

解释，以便更好地实现本协议的目的。

14、本协议任何条款的变更或修改均无效，除非以书面形式并由各方授权代表签

字，明确表明各方有意变更本协议的条款。


